
“形势与政策”课程建设实施办法 

学生〔2016〕41号 

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。形势

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对学生进行形势

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、主阵地。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

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（中发[2004]16

号）以及《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

育的通知》（教社政［2004］13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和推

动我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工作，提高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

性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“形势与政策课”要以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针对大学生思想特点和关注的热点问

题，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，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

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

路的信心和决心。 

二、工作机制 

为有效开展和保障我校“形势与政策课”的教育教学和组织工作，

学校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工作机制，其中学校层面组建以分管副书记为

组长，学生工作部、团委、教务处以及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（书

记）直接参与的课程建设领导小组；学院层面成立由分党委书记(副

书记)为组长，年级辅导员和学生工作组组长配合参与的形势与政策

课教研小组，具体负责本学院该门课程日常工作的组织与协调。 



三、教学内容与安排 

《形势与政策课》属于必修课程（烟台研究院和国际学院学生除

外），共计 1 学分，32 个标准学时，大学四年级前完成。教学内容

和方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 

1、课程导读及入学教育。在新生入学教育阶段学校安排新生入

学教育管理报告会，向新生讲解学籍管理、奖助工作、就业工作等与

新生学习、生活相关的政策、制度，并就《形势与政策课》的课程要

求进行导读。课程导读及入学教育报告计 3学时。学工部牵头组织，

学院负责考勤。 

2、大学适应性教育。在新生入学教育阶段由各学院负责，以院

为单位开展大学生适应性教育以及即时形势政策教育，计 3学时。 

3、阶段发展教育。在学生进入二年级、三年级的一个月之内，

由学院负责，以院为单位，开展大学生阶段发展教育以及即时形势政

策教育。每次 3学时，两次计 6学时。 

4、形势政策报告。每年全校集中举办 2—3场高质量的形势政策

报告，分析解读当时国内外热点、焦点问题。每场报告按 3学时计，

原则要求每生每年至少听取一场报告。形势政策报告由学工部、团委

共同牵头负责，学院负责学生的组织、考勤与考核。此项内容每年最

高可以记录 6个学时，三年最高可记录 18个学时。 

5、自学。学校建设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的《形势与政策》学习网

页，供学生在网上自学。第六学期之前学生需完成 5-8学时的学习。

（根据前四项学时的完成情况确定自学的学时数。） 

为保证教学效果，“形势与政策课”实行学年考核制，每学年考



核一次。 

1、总成绩包括平时考勤、网上自学、结课论文和在线测试成绩。 

2、学年考核安排在每学年下半学年的开学初，学院统一对学生

学习情况进行认定，记录每一名学生该学年的学时完成情况，并及时

提交到学生工作部学生信息管理系统中备案。 

3、学生需根据校院公告自行参加形势政策报告，并利用形势与

政策课程网上学习系统进行网上自学，即在大一、大二、大三期间持

续修学，在前六个学期修满线上、线下学时。 

4、“2+2”、“3+2”出国联合培养本科生需在出国前，即休学

手续办理完成前完成课程全部学习和考试。 

5、第六学期学生需提交结课论文，并在学生信息管理系统中进

行在线测试，获得测试成绩。 

6、在第六学期末，按照学生平时考勤、网上自学学时、结课论

文及在线测试成绩，学院负责统计学生课程总成绩，由学生工作部审

核后，学院上报至教务处，作为学生毕业的必备要求。 

7、形势与政策课程将由教务处直接植入前 6 个学期的课表，不

需要学生自己在网上选课系统自行选课。第六学期末（“2+2”、“3+2”

出国联合培养学生将于休学前）统一导入成绩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其他学校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

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

六、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 

 

党委学生工作部 

2016年 9月 14日 


